
附件7

2023年全区节后复工复产培训情况统计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
	  
	企业培训
	培训企业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
	培训从业人员人数
	培训播放警示片
	督促企业建档
	节后复工复产培训宣传
	执法巡查、检查企业数
	罚款

	“云课堂”线上培训
	督促落实企业×家
	×人
	×人
	×次
	
	
	
	

	线下专场培训
	组织专场×场
	×人
	×人
	×次
	×家
	×次
	×家
	×元

	合计
	
	×人
	×人
	×次
	×家
	×次
	×家
	×元


备注：1.“云课堂”线上培训中“安全复工复产第一课”是必学，请督促企业认真录入资料；

      2.专场培训是指在防疫要求下，各监管部门组织针对重点行业领域的专场培训；

      3.宣传统计指电视台、电台、报纸、官微、官网等；

      4.请各监管部门于2023年3月5日下午下班前盖章上报培训情况，以便收集上报。

      5.根据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四款，企业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，可对企业作出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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